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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之七  證券商與專

業機構投資人從事涉及第

十九條之六第一款至第三

款連結標的之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應檢附相關書件

向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提出

申請，並由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轉報本會，本會於核准第

一家證券商後始得辦理。涉

及連結第十九條之六第四

款者應向中央銀行申請。 

第十九條之六及前項

所稱專業機構投資人，係指

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

第三條所定之專業機構投

資人。 

第十九條之七  證券商與專

業機構投資人從事涉及第

十九條之六第一款至第三

款連結標的之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應檢附相關書件

向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提出

申請，並由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轉報本會，本會於核准第

一家證券商後始得辦理。涉

及連結第十九條之六第四

款者應向中央銀行申請。 

第十九條之三第三

項、第十九條之六及前項所

稱專業機構投資人，係指國

內外之銀行、保險公司、票

券公司、證券商、基金管理

公司、政府投資機構、政府

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

金、單位信託、證券投資信

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

司、信託業、期貨商、期貨

服務事業及其他經本會核

准之機構。 

考量境外結構型商品與本條

規定所規範之產品屬性類

同，可從事交易之投資人應一

致，爰修正第二項規定，援引

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所

定之專業機構投資人為本條

所稱之專業機構投資人。另配

合第十九條之三第三項規定

業已刪除，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四條  證券商承銷有

價證券，應辦理承銷公告，

並應登載於當地之日報。其

公告事項，應包括承銷價格

訂定方式及其依據之說

明、證券商評估報告總結意

見及公開說明書之取閱地

點及方法。 

證券商承銷普通公司

債，如銷售對象僅限於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

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

業投資人，且已於證券商同

業公會網站登載承銷公告

第二十四條  證券商承銷有

價證券，應辦理承銷公告，

並應登載於當地之日報。其

公告事項，應包括承銷價格

訂定方式及其依據之說

明、證券商評估報告總結意

見及公開說明書之取閱地

點及方法。 

前項承銷價格訂定方

式如係由證券承銷商與發

行公司或有價證券持有人

議定者，其公告事項除依前

項規定辦理外，並應包括據

以訂定承銷證券銷售價格

一、 現行普通公司債發行市

場之投資人可區分為專

業投資人與非專業投資

人，考量專業投資人較

有能力蒐集與分析資

訊，爰為提高資訊公告

作業之效率及縮短債券

發行時程，增訂第二

項，明定證券商承銷普

通公司債，如銷售對象

僅限於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

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

人，且已於證券商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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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不受前項應登載於當

地日報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承銷價格訂定

方式如係由證券承銷商與

發行公司或有價證券持有

人議定者，其公告事項除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外，並應包

括據以訂定承銷證券銷售

價格之財務性資料及會計

師對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

意見；且該據以訂定承銷證

券銷售價格之財務性資料

在計算每股獲利能力時，應

充分反映發行股數增加之

稀釋效果；對不同來源或期

間之資料，其計算基礎並應

一致。 

之財務性資料及會計師對

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意

見；且該據以訂定承銷證券

銷售價格之財務性資料在

計算每股獲利能力時，應充

分反映發行股數增加之稀

釋效果；對不同來源或期間

之資料，其計算基礎並應一

致。 

公會網站登載承銷公告

者，得不受第一項有關

承銷有價證券應登載於

當地日報規定之限制。 
二、 現行第二項移列第三

項，並配合項次移列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一條  證券商經營自

行買賣有價證券業務，應訂

定買賣政策及相關處理程

序，除本會另有規定外，買

賣之分析、決策、執行、變

更及檢討等作業程序應納

入其內部控制制度。 

前項之資料，應按時序

記載並建檔保存，其保存期

限不得少於五年。 

第三十一條  證券商經營自

行買賣有價證券業務，應訂

定買賣政策及相關處理程

序，除本會另有規定外，買

賣之分析、決策、執行、變

更及檢討等作業程序應納

入其內部控制制度。 

前項之書面資料，應按

時序記載並建檔保存，其保

存期限不得少於五年。 

一、為配合證券商自行買賣有

價證券處理程序多採用

電腦系統控管，爰修正第

二項，刪除書面之文字，

俾利證券商得以書面或

電子媒體儲存方式保存

自行買賣之分析、決策、

執行、變更及檢討等資

料。 
二、證券商自行買賣有價證券

作業如以電子媒體儲存

相關資料，證券商應於內

部控制制度訂定相關規

範，資料之簽核、修改或

刪除應留存軌跡，電子媒

體儲存應無法修改與消

除。  
第三十三條  證券商與客戶

簽訂受託買賣契約時，應作

契約內容之說明及有關證

券買賣程序之講解。 

第三十三條  證券商與客戶

簽訂受託買賣契約時，應指

派專人作契約內容之說明

及有關證券買賣程序之講

解。 

為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及提

升證券商服務效能，已開放投

資人開戶及相關契約之簽署

得以電子化方式辦理，有關契

約內容之說明及證券買賣程

序之講解，除指派專人解說

外，亦得以電子化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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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刪除指派專人之文字。 

第三十六條之二  證券商承

銷部門承銷有價證券，自其

與公開發行公司簽訂輔導

契約至終止輔導，或其與上

市上櫃公司簽訂承銷契約

至繳款截止日之期間，其顧

問業務部門不得建議該有

價證券及其相關之衍生性

金融商品之買賣；全權委託

投資部門非經明確告知客

戶相關利益衝突及控管措

施後取得客戶逐次同意，並

敘明得認購數量者，不得為

客戶買進該有價證券。 

證券商承銷部門因包

銷所取得之有價證券，依規

定未處理完竣前，其顧問業

務部門及全權委託投資部

門對該有價證券處理，準用

前項之規定。 

第三十六條之二  證券商承

銷部門承銷有價證券，自其

與公開發行公司簽訂輔導

契約至終止輔導，或其與上

市上櫃公司簽訂承銷契約

至繳款截止日之期間，其顧

問業務部門不得建議該有

價證券及其相關之衍生性

金融商品之買賣；全權委託

投資部門非經明確告知客

戶相關利益衝突及控管措

施後取得客戶逐次書面同

意，並敘明得認購數量者，

不得為客戶買進該有價證

券。 

證券商承銷部門因包

銷所取得之有價證券，依規

定未處理完竣前，其顧問業

務部門及全權委託投資部

門對該有價證券處理，準用

前項之規定。 

為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及提

升證券商服務效能，已開放投

資人開戶及相關契約之簽署

得以電子化方式辦理，有關全

權委託投資部門取得客戶逐

次同意，除以書面外，亦得以

電子化方式辦理，爰修正第一

項，刪除書面之文字。 

第四十條  證券商受託買賣

有價證券，對於客戶存放之

有價證券不得自行保管，應

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規

定辦理。 

 

第四十條  證券商受託買賣

有價證券，對於客戶存放之

有價證券不得自行保管，應

於當日送存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集中保管。但臺北市、

新北市以外之證券商得延

至次一營業日送存。 

前項規定，於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均適用之： 

一、客戶於委託買進時聲明

領回自行保管，未於證

券商得交付有價證券之

日領回。 

二、客戶委託賣出未成交而

已先行交付未領回。 

三、客戶委託證券商送存集

中保管事業保管。 

四、客戶委託證券商領回送

存集中保管之有價證

現行上市(櫃)、興櫃公司有價

證券已採全面無實體發行，證

券商已無辦理有價證券之送

存作業，有關客戶委託證券商

領回已下市（櫃）公司送存集

中保管之有價證券，應依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規定辦理，爰修

正第一項及刪除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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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未依期領回。 

第四十一條  證券商受託買

賣有價證券，應於交割期限

收付款項或有價證券。 

 

 

第四十一條  證券商受託買

賣有價證券，應於交割期限

收付款項或有價證券；於收

取交付客戶股票時，應填寫

證券交付清單載明股票號

碼，並由客戶於證券交付清

單上簽章。 

前項證券交付清單，屬

在集中交易市場受託買

賣，應加一份送證券交易所

備查；屬在證券商營業處所

受託買賣，應加一份送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備查。 

現行上市(櫃)、興櫃公司有價

證券已採全面無實體發行，投

資人賣出持有之實體有價證

券，須先至發行公司辦理登錄

作業後，劃撥至其集保帳戶始

得賣出，爰刪除第一項後段及

第二項規定。 

 


